
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行动计划(2011-2013) 

Ⅰ.背景 

01.  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是中国-东盟合作框架下的优先合作领域之一，受到中国和

东盟各成员国的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 2007 年 11 月提出中国将成立中国-东

盟环保合作中心，建议双方共同制定环保合作战略，推动相关合作。东盟领导

人签署的《东盟共同体 2009—2015 年路线图华欣宣言》，也高度关注可持续

发展的整体概念，包括环境可持续性、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务实推动区域环

境合作。 

02.  2009 年 10 月，中国与东盟方面联合制定与通过了《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

战略 2009-2015》，为双方推进具体环境合作提供了基础。战略主要根据中国

-东盟环境合作传统领域与东盟共同体蓝图，确定了公众意识和环境教育，促进

环境友好技术、环境标志与清洁生产，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管理能力建设，

全球环境问题，促进环境产品和服务等作为优先合作领域，并提出将制定行动

计划进一步落实战略。 

03.  2010年3月，经中国政府批准，环境保护部组建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

负责推动中国-东盟环保合作及具体实施合作战略。 

04.  2010 年 10 月第 13 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在越南召开，温家宝总理在会议

上提出，中国和东盟要根据中国-东盟环保合作战略，尽快制订行动计划，发挥

中国-东盟环保合作中心的作用，探讨开展中国-东盟绿色使者计划活动，扎实

推进在循环经济、绿色经济、节能环保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领导人会议发表

了《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声明提出，支持发挥中

国-东盟环保合作中心的作用，积极落实中国-东盟环保合作战略，特别是在通



过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中心合作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清洁生产、环境教

育意识等领域开展合作。 

05.  第 13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通过了《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

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11-2015）》文件，其中提出，环境合作领

域将采取以下共同行动和措施： 

  落实《中国-东盟环保合作战略 2009-2015》，适时联合制定“中国-东盟环

境保护行动计划”； 

  支持中国-东盟环保合作中心工作，根据《中国-东盟环保合作战略

2009-2015》，促进环境合作； 

  加强环境友好型产业，包括环境友好技术、环境标志和清洁生产方面的交流与

合作，支持中国和东盟实现绿色和环境可持续发展； 

  加强城乡环境保护领域的对话与交流，落实城乡环境合作示范项目，提高本地

区人居环境质量； 

  实施联合培训课程、联合研究、人员交流研究生奖学金项目，提升区域环境管

理能力与水平； 

  开展协同效应领域合作，如大气和水质管理和健康等方面的研究、能力建设及

经验分享； 

  适时建立中国-东盟环境部长会议机制 

06.  制 定和实施行动计划是落实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倡议与要求，中国和东盟都认识

到，加强双方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包括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和适应

气候变化 等，对促进东亚地区实施千年发展目标和广大农村地区人民的脱贫具

有现实意义，有利于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和转型，走向可持续发展，对于探索

“南南”区域环境 合作新模式具有积极意义。 



07.  为推动实施中国-东盟环保合作战略，落实中国和东盟领导人要求，遵循支持东

盟发挥主导作用的原则，中国与东盟依据双方的兴趣与需求，共同制定《中国-

东盟环境合作行动计划 2011-1013》，为期 3 年的第一份行动计划将为中国

与东盟的长期和持续的环境合作打好基础。 

08.  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行动计划具有综合性、可实施性、开放性和灵活性，是一个

分步实施的一揽子行动计划。中国和东盟欢迎感兴趣的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和

地区机构作为项目的合作伙伴，为行动计划的实施提供支持。 



Ⅱ. 行动计划 

1. 建立环境合作与政策对话平台 

1.1. 组织召开中国-东盟环境部长级会议 

1.1.1 中国-东盟环境部长级会议是中国-东盟环境合作的高层对话机制，由中国

和东盟各国环境部长、东盟秘书长和东盟秘书处其他高级官员组成。 

1.1.2 中国-东盟环境部长级会议的主要任务包括：对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提供战

略指导；就环境合作的重大议题交流看法；就共同关心的全球和区域环境

问题开展政策对话；听取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进展报告等。 

1.1.3 适时召开中国-东盟环境部长级会议，中国-东盟环境部长级会议可根据需

要每 2-3 年举办一次。 

1.2 举办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 

1.2.1 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是一个开展对话、促进交流、推动务实合作的开

放平台，将围绕中国-东盟环境合作具体领域，邀请中国和东盟成员国、

其他国家以及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企业界、科研机构等的决策者、企

业家、专家学者等参加，开展政策交流、技术展示和合作商谈。 

1.2.2 合作论坛原则上每年举办一次，根据需要，选择不同主题，搭建合作平台。 

1.2.3 首次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不迟于 2011 年底前在中国举办。 

  



2. 启动中国-东盟绿色使者计划 

2.1 中国-东盟绿色使者计划由温家宝总理倡议。该计划将围绕中国—东盟环境

合作的优先领域和双方共同关注的环境话题，在中国和东盟国家选择和命名

一批“绿色使者”。绿色使者来自学校、政府、研究机构、企业和各种环保

社会团体等。 

2.2 绿色使者计划目的是通过人员交流、联合培训、技术研讨等多种形式，提高

决策者和公众环境意识，改善中国和东盟环境保护能力建设。该计划将重点

针对青年一代开展活动。 

2.3 绿色使者计划的第一阶段（2011-2013）活动将包括：  

  绿色使者计划启动仪式 

  能力建设培训项目 

  提高公众环境意识项目 

2.4 绿色使者计划启动仪式 

2.4.1 绿色使者计划启动仪式活动将正式发布中国-东盟绿色使者计划，邀请中

国和东盟青年绿色使者代表参加。 

2.4.2 绿色使者计划启动活动不迟于 2011 年底在中国举办。 

2.5 中国-东盟能力建设培训项目 



2.5.1 为加强环境保护能力建设，中国将为东盟各成员国培训人员，邀请参加培

训对象主要是东盟国家的环境官员和技术专家。 

2.5.2 培训活动的资金使用将优先考虑东盟成员国中最不发达成员。 

2.5.3 培训活动的主题将包括但不限于：国家环境政策与法规、环境影响评价技

术与实践、环境执法、城市和农村环境管理实践、环境与扶贫、环境监测

技术、污染治理技术等。 

2.5.4 培训活动自 2011 年开始实施，原则上每年两期，3 年培训人员 100 人

左右。 

2.6  提高公众环境意识项目 

2.6.1 不迟于 2012 年，建立中国-东盟绿色使者计划网站，组织中国青年环境

友好使者代表与东盟青年进行相关交流活动，并以此为契机，搭建中国-

东盟青年绿色使者交流和沟通平台。 

2.6.2 制作不同形式的中国-东盟公众环境意识宣传材料，广为散发。 

  

3. 推进环保产业与技术交流 

3.1 推动建立中国-东盟环保产业合作网络 

3.1.1 环保产业合作网络将为中国-东盟环保产业合作搭建平台与桥梁，致力与

中国和东盟环境友好型技术的交流、合作与推广。 



3.1.2 产业合作网络将邀请中国和东盟工商界相关机构和企业牵头参加。 

3.1.3 环保产业合作网络不迟于 2012 年完成启动并开展活动。 

3.1.4 中国-东盟环保产业交流与合作将充分利用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开放平台，

吸引工商界的广泛参与。 

3.2  推动研究和启动中国-东盟环境标志相互认证 

3.2.1 中国和东盟将推动建立双方环境标志项目和产品（生态标志、环境友好、

低碳产品等）的相互认证。 

3.2.2 启动对环境标志产品相互认证的可行性研究，适时举办技术研讨会，2011

年提出报告和方案。 

3.3 开展适用环境技术示范项目 

3.3.1 示范项目将争取企业支持，根据中国和东盟自身需求，在污染治理、节能

和清洁生产、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选择适用技术，进行小型示范，鼓励

中国和东盟推广应用并促进技术转移。 

3.3.2 示范项目不迟于 2012 年底前完成技术筛选、建立示范点，开展交流活动。 

  

4. 建立和实施联合研究项目 

4.1 联合研究与出版《中国-东盟环境展望报告》 



4.1.1 项目将针对中国-东盟面临的全球和区域环境问题的共同挑战，通过对本

地区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研究，定期发布报告，为中国和东盟成员国的高层

决策提供政策建议。 

4.1.2 展望报告将邀请中国、东盟成员国及国际专家共同研究、编写并公开发布。 

4.1.3 展望报告每 2 年或 3 年出版和更新一次，每期报告可选择共同关注的不

同主题来开展研究。 

4.1.4 项目将在 2011 年启动方案的设计和讨论，不迟于 2013 年发布第一份报

告。 

4.2 实施联合政策研究项目 

4.2.1 联合政策研究项目将针对中国-东盟共同关心的全球和区域性环境问题，

组织联合专家队伍，开展政策研究，提出政策报告。 

4.2.2 政策研究项目成果将反映中国和东盟对涉及本地区的重大环境问题的共

同关切和建议，向决策者和社会公众发布。 

4.2.3 联合政策研究的领域包括但不限于：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全球气候变化；

贸易、投资与环境；大气污染控制的协同效应、可持续消费；国际环境公

约履约合作等。 

4.2.4 中国和东盟鼓励专家学者通过实施联合研究项目建立网络，加强沟通与交

流。 



4.2.5 中国和东盟将重点关注东南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东盟环保合作中

心和东盟生物多样性中心将共同开发和实施联合研究与交流等项目，不迟

于 2012 年启动实施。 

  

  

  

  

  

  

  

  

  



Ⅲ. 组织实施安排 

1. 组织实施 

1.1 中国和东盟成员国环境主管部门将负责批准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行动计划，

并为行动计划的实施提供指导和支持。双方将设立或指定中国-东盟环境合

作国家联络点。 

1.2 中国和东盟建立行动计划联合执行秘书处。中国-东盟环保合作中心和东盟

秘书处环境事务办公室承担联合执行秘书处的日常工作。 

1.3 中国-东盟环保合作中心是行动计划的中方协调与牵头实施机构；东盟秘书

处环境事务办公室就行动计划的实施协调东盟方面的有关工作；在联合执

行秘书处中双方各自的具体工作职能由双方商定。 

1.4 中国和东盟分别指定行动计划联合执行秘书处的联合主任。 

1.5 中国和东盟成员鼓励各自国家的地方政府、工商界和民间环保组织加入和支

持行动计划有关具体项目的实施。 

  

2. 资金支持 

2.1 实施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行动计划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中国-东盟合作基金 



  国际合作伙伴捐助资金 

  中国政府支持资金 

  东盟有关国家政府支持资金 

  公私合作伙伴捐助资金 

 


